	杭州市中小学生
	艺术节组
	文件

	
	织委员会
	


杭艺组委〔2010〕3号


关于举办校园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文化局、团委、青少年宫、直属学校：
为培养广大中小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扩大艺术节的学生参与面，提高广大中小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和艺术创作能力、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决定举办原创校园歌曲和歌词作品征集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作品要求

1. 歌词：贴近中小学生生活，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和时代精神特征。内容生动、亲切、新颖、短小精悍、易上口，通俗直白，形象性强。 

2. 校园歌曲：作品须是完整的歌曲作品。其中歌词可以引用他人创作或发表的，但需注明。旋律要求优美动听、节奏明快，易于传唱，适合相应年龄段青少年学生的演唱特点和审美情趣，具有地域特色。题材、体裁及风格不限。

3. 征集作品须原创。抄袭和剽窃他人作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一经发现并查实即取消参评资格，情节严重者通报批评。

二、组别分类
歌词征集评选设中学生组、小学生组；校园歌曲设中学生组、小学生组、教师组。

三、征集推荐办法

各中小学在广泛开展创作活动的基础上推荐选送优秀作品参加全市评选。区、县（市）属学校由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初评后推荐，其中歌词作品中学生组、小学生组各10件；校园歌曲作品中学生组、小学生组和教师组各5首；市直属学校可经评选后选送歌词2—4件、校园歌曲学生组、教师组各2首。

四、评选奖项设置

歌词作品按中学生组、小学生组设一、二、三等奖若干；校园歌曲设中学生组、小学生组和教师组一、二、三等奖若干。

征稿截止时间为2010 年6 月30日，请寄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文艺部，联系人：方 莹  戴陈超，联系电话：85821043、85821042，邮编：310007。

附件：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校园歌曲和歌词作品报名表
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组织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日   
抄送：浙江省教育厅、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广新局、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电视台少儿频道 

附件             
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校园歌曲和歌词作品报名表
上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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